
铜府〔2021〕99号

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

关于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等规定，本府于2021年8月31日发布了《关于征收土地的预公告》（铜府〔2021〕74号），经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和土地现状调查，现将建设铜梁区太平水厂工程（一期）项目的征地补偿安置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补偿安置具体内容

详见《征地补偿安置方案》（附后）。

二、异议反馈渠道

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村民委员会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异议的，应当于公告期满前通过信函或当面提交方式，向铜梁区土地房屋征收中心提出书面意见，书面意见应当签字、加盖手印（印章）并附具身份证明材料（地址：铜梁区白龙大道138号，邮编：402560，联系电话：02345632836，联系人：毛德富）。

过半数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本府将依法组织听证。

三、办理补偿安置登记和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的方式、期限

拟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后30日内，持不动产权属证明、身份证明、户口簿、住房安置特殊对象调查表等材料到太平镇人民政府办理补偿安置登记，并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后90日内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

四、确定具体人员安置对象的期限

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于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后30日内，按照《重庆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办法》（市政府令第344号）第十六条的规定确定具体的人员安置对象。具体人员安置对象按有关规定公示、初审、复核和核准。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公告期限为30日。

特此公告

                               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

                                 2021年11月19日

（此件公开发布）

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为建设铜梁区太平水厂工程（一期）需要，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拟征收太平镇太平村三、四组集体土地89.0805亩。根据《重庆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办法》（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344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征地补偿安置标准有关事项的通知》（渝府发〔2021〕14号）、《重庆市铜梁区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实施办法》（铜府发〔2021〕5号）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区实际，拟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如下：

一、征收范围及土地现状

拟征收太平镇太平村三、四组集体土地89.0805亩，其中，农用地82.11亩、建设用地6.9705亩，具体征收范围以勘测定界图为准。

拟征收土地的权属、地类、面积详见《土地分类面积及征地安置人员情况表》。

二、征收目的

土地征收后，拟用于建设铜梁区太平水厂工程（一期）。

三、补偿方式和标准

（一）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

征收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不分地类，按照市人民政府制定公布的区片综合地价标准乘以被征收土地面积计算。区片综合地价中，土地补偿费占30%,安置补助费占70%，具体补偿费用情况详见《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明细表》。

1.土地补偿费。土地补偿费由区土地房屋征收中心支付给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其中，征收家庭承包土地的，土地补偿费的80%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按照被征收土地面积发放给承包经营户，土地补偿费的20%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管理和使用；征收未发包土地或者其他方式承包土地的，土地补偿费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管理和使用。

2.安置补助费。安置补助费由区土地房屋征收中心按照36000元/人的发放标准支付给人员安置对象。安置补助费支付后有结余的，结余部分交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管理和使用；不足的，由区人民政府安排资金予以补足。

（二）农村房屋补偿费和农村房屋装修补助。

农村房屋以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合法建筑面积为准，房屋补偿费、装修补助按照《重庆市铜梁区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实施办法》（铜府发〔2021〕5号）执行。

（三）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

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实行综合定额补偿，以被征收土地面积扣除林地后的面积为准，每亩定额补偿21000元。

四、安置对象及安置方式

（一）人员安置。人员安置对象范围及具体确定办法，按照《重庆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办法》（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344号）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执行。本次征地人员安置对象共66人，其中，太平村三组61人、太平村四组5人。由区土地房屋征收中心采取发放安置补助费的方式进行安置，每个人员安置对象的安置补助费发放标准为36000元。

（二）住房安置。住房安置对象范围及具体确定办法，按照《重庆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办法》（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344号）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规定执行。对住房安置对象采取农村宅基地自建安置、安置房安置或者货币安置方式。

1.农村宅基地自建安置。住房安置对象选择农村宅基地自建安置的，应当符合镇（街道）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村庄规划，以及国家和本市关于宅基地建房的有关规定。农村村民宅基地标准为每人30平方米，3人以下户按3人计算，4人户按4人计算，5人以上户按5人计算。自建住房补助标准为，在按照房屋重置价格标准的50%补助基础上，另对具备申请农村宅基地建房资格的人员，按17000元/人给予自建房补助费。

2.安置房安置。住房安置对象选择安置房安置的，住房安置建筑面积标准为每人30平方米；符合《重庆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办法》（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344号）第二十四条规定的，按相应建筑面积标准予以安置。

应安置建筑面积的部分，按照砖混结构房屋的重置价格标准（1020元／平方米）购买。

因户型设计等原因，以户为单位，安置房超过应安置建筑面积不满5平方米的部分，按照安置房建安造价的50%（825元／平方米）购买；超过应安置建筑面积5平方米以上不满10平方米的部分，按照安置房建安造价（1650元／平方米）购买；超过应安置建筑面积10平方米以上的部分，按照住房货币安置价格标准（4100元／平方米）购买。

因户型设计、住房安置对象意愿等原因，购买安置房未达到应安置建筑面积的，不足部分按照住房货币安置价格标准（4100元／平方米）支付给住房安置对象。

3.货币安置。住房安置对象选择货币安置的，住房安置建筑面积标准为每人30平方米；符合《重庆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办法》（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344号）第二十四条规定的，按相应建筑面积标准予以安置。

货币安置款额等于住房货币安置价格标准乘以应安置建筑面积。住房货币安置价格标准为4100元／平方米。

4.搬迁和临时安置。征地搬迁农村住房，按照区人民政府制定的标准支付搬迁费和临时安置费。具体标准如下：

 征地搬迁农村住房，按照每户1500元的标准支付一次性搬迁费，用于被搬迁户搬家及生产生活设施迁移，按搬出旧房、搬进新房两次计发。

农村宅基地自建安置的，按照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人员每人每月300元计算并一次性支付18个月的临时安置费。

安置房安置的，按照应安置建筑面积每平方米每月10元计算并支付自搬迁之月起至安置房交付后6个月止期间的临时安置费。

住房货币安置的，按照应安置建筑面积每平方米每月10元计算并一次性支付12个月的临时安置费。

五、社会保障

对符合条件的征地人员安置对象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实施缴费补贴。具体如下：

（一）补贴对象。征地人员安置对象中，在征收土地公告当月年满16周岁及以上的人员。

以下人员不属于补贴对象：

1.已按照或者参照渝府发〔2008〕26号文件规定参加了被征地农转非人员（被征地安置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的征地人员安置对象；

2.在征收土地公告当月前已死亡的征地人员安置对象；

3.在征收土地公告当月前已出国定居且终止基本养老保险关系的征地人员安置对象。

（二）补贴年限。根据补贴对象在征收土地公告当月的年龄确定补贴年限，最低2年，最高15年。具体补贴年限如下：
	年龄
	补贴年限

	男性：年满50周岁及以上

女性：年满40周岁及以上
	15年

	男性：年满40周岁不满50周岁
	14年

	年满38周岁不满40周岁
	13年

	年满36周岁不满38周岁
	12年

	年满34周岁不满36周岁
	11年

	年满32周岁不满34周岁
	10年

	年满30周岁不满32周岁
	9年

	年满28周岁不满30周岁
	8年

	年满26周岁不满28周岁
	7年

	年满24周岁不满26周岁
	6年

	年满22周岁不满24周岁
	5年

	年满20周岁不满22周岁
	4年

	年满18周岁不满20周岁
	3年

	年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
	2年


（三）缴费补贴标准。缴费补贴标准为5500元/人·年。

（四）其他事项。具体补贴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按照《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征地人员安置对象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并实施缴费补贴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渝府办发〔2021〕96号）执行。

六、其他事项

生产经营活动搬迁补助。

征收土地预公告发布之日，持有合法证照且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应当综合考虑生产经营年限、规模、类别、搬迁损失、搬迁难易度等因素，对生产经营者一次性给予搬迁补助费，具体标准：

1.农业类。对经济作物种植（含苗木）、畜禽养殖、水产养殖，综合上述因素评估后予以搬迁补助。

2.工业类。按所搬迁设施设备评估净值的20%计算，搬迁后丧失使用价值的，按照设施设备评估净值计算。

3.商业服务类。按实际用于商服经营的房屋建筑面积乘以300元/平方米计算。

为生产经营安装的水、电、气、管网等设施按搬迁时相应行业主管部门的安装价格补偿。

（二）提前搬迁奖励。
对被搬迁户选择农村宅基地自建安置或货币安置的住房安置人员，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后90日内签订协议，且在结清补偿安置费用后15日内腾退房屋的可给予一定奖励。以《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签订协议的最后时限为时点，每提前一天按400元/人的标准奖励，每人奖励最高不超过24000元。在规定的时限内未完成签订协议并腾退房屋的，不给予奖励。

（三）本方案未尽事宜，按照市、区有关规定执行。

附件：1.土地分类面积和征地安置人员情况表

2.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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